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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第1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年6月10日（星期二）下午2時 

二、地點：本部5樓501會議室 

三、主席：施召集人文真           紀錄：邱慈娟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洪執行秘書淑幸 洪淑幸 陳委員律言 陳律言 

温副執行秘書修慧 温修慧 陳委員曼麗 陳曼麗 

方委員偉達 方偉達 黃委員雯苓 黃雯苓 

王委員玉純 （請假） 葉委員繼開 （請假） 

林委員心恬 （請假） 賴委員信志 賴信志 

姜委員淑禮 （請假） 羅委員時麒 （請假） 

郭委員清河 郭清河 顧洋委員 顧洋 

資源循環署 陳麗萍、張紹欣 

大氣環境司 孫忠偉 

水質保護司 陳依旻 

綜合規劃司 梁淑婷、邱慈娟、張倉碩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張耀天、康昭瑋、陳君豪 

李紀瑩、盧俊瑋、李鍾山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陳玉秋、陳韻晴、陳巧茹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陳映任、邱顯皓 

五、主席致詞：（略） 

六、確認113年第2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議紀錄：無修

正，確定。 

七、報告事項：歷次審議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綜合規劃司） 

（一）陳委員曼麗：列管第1案廠商意見爾後可以增加該產品相關

產業公會。 

決定： 

1.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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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1案同意部分解除列管，規劃廢止「省電燈泡及燈管」「重

填物之包裝或容器」、「電池」規格標準3項審議通過，請速

辦理公告廢止程序；其他7項納入後續檢討修正及活化，並

洽詢公協會提供意見，持續追蹤列管。 

3.第2案同意部分解除列管，修正「電冰箱」環保標章規格標

準審議通過，請速辦理公告修正程序；另就規格標準中不得

含有、不得檢出之管制方式予以通盤檢討，並洽法制處採包

裹修正事宜，持續追蹤列管。 

4.第3案及第4案同意解除列管。 

八、討論事項：修正「旅館業」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財團法人環

境與發展基金會） 

（一）方委員偉達 

1.本次旅館業環保標章的申請，建議在現有規範能加入新措施，

以促進全民永續發展與環保意識。 

2.建議新增能源管理與數位化監控，可考慮引入智慧城巿及物

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系統，進行追蹤並優化電力，空

調及照明等能源利用。建議上開數據化監控，旅館透過節能

數據進行調控。 

3.水資源的循環再利用，建議「灰水」(grey water)回收，提供

非飲用水用途，例如清潔、庭園灌溉等；此外，推動「低流

量」衛浴設備，讓水資源管理具「科技感」和「智慧化」。 

4.廢棄物減量政策可建立多層次的廢棄物分類系統，例如「廚

餘」回收，並與地方回收單位合作，建立「循環經濟」工作

坊，並進行「有機蔬食」、「小農經濟」的健康飲食推動。 

5.思考環保採購的「綠色供應鏈」，在規範中針對清潔用品、

餐飲原料、家具以及裝潢材料推動環保採購，如「低污染」、

「省能源」、「可回收」的認證標章產品，並和在地「綠色供

應鏈」的供應商進行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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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升環境教育的參與，如旅宿業的環保展示、生態導覽或綠

色志工等服務，提高附加價值和品牌形象。 

7.建議綠建築項目如屋頂綠化、自然通風設計、太陽能板系統

等應用在未來有更高等級中可以納入。 

（二）顧洋委員 

1.建議調整簡報第14頁「目的事業管機關」用語。考量民宿登

記係由地方主管機關負責，建議可斟酌調整為「中央或地方

主管機關」。 

2.同意旅館業環保標章草案將原第3.1.2點業者之節能措施項目

移至選擇性項目。 

3.無人區域及附屬商店的用語定義不明確。針對旅宿場域內以

獨立招商方式經營之商店，可考量旅宿業者於招商過程，建

議商店販售綠色產品之行為。 

4.餐廳食材的要求第4.1.1(3)點設有餐廳者，餐廳不得使用保育

類及魚翅，魚翅食材列項易生困擾。 

5.第4.2.5(2)點「包含保麗龍與塑膠」，建議可合併為「塑膠」

即可。 

（三）賴委員信志 

1.節能措施建議可考量在綠色能源使用上的鼓勵加分項目，在

第4.2.2點業者之節能措施的選擇項目中加入，例如設置太陽

能發電系統供應場地弱電使用或太陽能熱水器等。 

2.因為旅宿業與其他商品特性不同，規定環保標章有效期限3

年中，每年填報一次，請考量如不符合原本申請標準的話，

有無規範要求改善。 

3.建議可以配合條文內所提到的其他辦法與實際執行經驗，通

盤討論條文內所提及之比例，數量等等，給予合理的規範，

例如第4.2.4點提及綠色採購金額比例要50%以上，50%的合

理性說明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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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宿業有星級評比，環保標章的等級評比是否可比照星級評

比的方式去對應，提高共利的誘因，此點頗難執行，可待此

次修正後再進行。 

（四）陳委員律言 

1.討論案書面資料第21頁工作小組意見第16點內容顯示服務業

能源大用戶之住宿餐飲業，因能源管理法而負有每年節電

1%之義務，故必能符合能源平均每年減量0.6%之要求。然

能源使用量規模小之業者亦可由目前設定之機制而呼應節能，

為良好之設計。 

2.簡報第10頁表格顯示一般觀光旅館中具環保標章者占比達

48.9%，其次在國際觀光旅館中占16.9%，而旅館及民宿占

比均低於3%。建議後續推動過程中，尋求可能的精進空間，

如朝拔尖或扶弱機制之抉擇。 

（五）陳委員曼麗 

1.簡報第34頁第5項次，油、電、水、氣之收據，可請相關管

理單位列出碳排資料，為具公信數據。請旅宿業者若有電費

增減3%說明理由，此部分亦可呼應簡報第24頁增加每年檢

討電器設備效能及維護保養。 

2.廢棄物減量，應分旅宿業規模大小，規模大者會有事業廢棄

物業者來清運，可有證明；規模小者可能直接由地方清潔隊

清運，如何佐證及量化可再明訂。 

3.環保旅館現在已受到 ESG企業關注員工出差之住宿選擇，藉

此可再鼓勵旅宿業加入環保旅館行列。同時我國旅宿業環保

標章是否有與國際環保標章接軌或合作之可能性？ 

（六）黃委員雯苓 

1.本次旅宿業環保標章修正，將必要項目調整基本要求，於選

擇性項性項目調整為金、銀、銅標章分級依據，同意本次修

正草案之調整內容，以鼓勵業旅宿業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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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案第4.2.1(2)點關於真菌須符合之品質標準，請參考環境部

大氣司意見，確認其用語之正確性。 

（七）郭委員清河 

本草案修正重點在考量民宿經營模式，故針對必要項目與選擇

性項目作務實性調整，主要能展現擴大鼓勵旅宿業者申請環保

標章，且草案中不論必要項目或選擇性內容也有納入精進的規

格要求，基本上同意本草案內容。 

（八）本部大氣環境司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辦法」尚未將旅館、民宿納入列管對象，

真菌為室內空氣污染物之一，考量旅宿業之背景因素，支持

環保標章將真菌檢測項目納入管理。 

（九）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1.智慧化管理等項意見，雖大型企業已有陸續導入，惟對商務

型旅館或民宿經營者而言，執行難度仍較高。若將該項納入

選擇性項目，可能導致金級標準難以達成。 

2.灰水回收部分，已有規範泳池廢水等灰水回收，為選擇性符

合項目要求。於節能方面設置太陽能板成本相對較高，對業

者而言仍屬較大負擔。俟未來技術普及且設置成本降低後，

將再行評估是否納入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中。 

3.針對適用範圍所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再確認修正。 

4.附屬商店部分，考量旅宿業場所內的商店，係以招商方式由

第三方獨立經營，非由旅宿業者自行營運，其販售商品內容

亦非旅宿業者可控管。另未來可考量規範旅宿業者於招商過

程中，需建議商店販售綠色產品。 

5.本草案中所規範綠色採購包括符合我國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

核方法所認定之綠色產品，其中太陽能板、儲能設備及能源

管理系統等均屬旅宿業可採購之項目，旅宿業者所裝設太陽

能板等，屬綠色採購項目，亦為本草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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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關旅宿業如未每年填報資料，將依規定通知限期改善，另

將於環保標章系統上設定自動通知旅宿業填報，以提醒業者

落實。 

7.草案研訂之初，考量規範旅宿業者每年能源使用量減少 

0.6%，實務上隨著年度遞增，減量空間將逐漸縮小，故修正

規範「每年檢討電器設備效能及維護保養」，鼓勵業者落實

節能減碳。 

（十）洪執行秘書淑幸 

1.本次旅館業規格標準之修正，係回應業者對現行旅館業環保

標章申請不易，本次修正目的是扶弱也是拔尖，透過調降銅

級必要項目門檻，提升普及性，擴大民宿經營者參與；同時

加嚴銀級與金級之選擇性項目設計，彰顯拔尖業者永續表現

卓越之價值。 

2.因應永續發展與淨零轉型政策，本次修正增加碳排放資訊之

蒐集機制，作為未來旅宿業淨零轉型基礎，期藉由標章制度

的引導力，協助產業建立基礎碳排管理能力，銜接國際永續

趨勢。 

3.針對第4.1.1(3)點餐廳食材的要求，有關魚翅或其他爭議性食

材，較難列舉及驗證，建議刪除「魚翅」。 

4.為強化我國環保標章旅宿業與國際接軌的可能性，本部已初

步檢視國際永續飯店認證（GSTC）及綠色旅行標章（GTS）

等國際永續旅遊標準之關聯性，並規劃後續由執行單位參與

相關訓練課程，俾利全面了解標準內涵，作為未來推動合作

與對接之基礎。 

5.企業 ESG永續報告書評分指標已納入綠色採購項目，金管會

亦協助揭示於評鑑相關文件中，同時不論金、銀、銅級旅宿

業者皆可納入綠色採購納入評分範疇。 

（十一）施召集人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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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了接軌國際級永續旅宿相關標準，未來在選擇性項目可以

考慮增列像智慧化管理等內容。隨著選擇性項目要求的增加，

亦可增加金級環保標章業者的曝光機會。 

2.就目的事業管機關及附屬商店等用語是否恰當，請業務單位

再確認並予以調整文字說明，以符合實務及用詞一致性。 

3.本次標準草案刪除「保麗龍」等用語；調整食材選用刪除

「魚翅」。 

4.針對各委員提供的建議，同意授權業務單位進行檢討修正，

並依據簡報內容辦理後續工作，擴大環保標章旅宿業相關說

明會與政策宣傳。 

決議：「旅館業」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修正草案原則通過，請依委員意

見修正後，辦理後續公告事宜。 

九、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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